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

规定，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

审议，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0 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议案的审查，认为：该

议案所涉及的担保事项和额度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之间提供的银行综合授信担保。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实际和发展的需要。提供上述担保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同意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

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日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正常业务而形成的，是由于



同属于国资公司控股、参股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而形

成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审议程序进行了确认或批准，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和签订的交易合同是在

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

场原则，交易价格或定价方法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独立

性产生不良影响。同意公司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的综合授信提供了期限为 60 个月，总额

13 亿元的保证担保，公司每年按银行实际发放贷款额的 1.2%支

付担保费用事项进行了详尽的核查。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

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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